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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运动会主办方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运动会主办方进货査验记录的査验条件、査验记录的基本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大型运动会主办方食品进货査验记录工作的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N/T 1642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检验通则

SB/T 10465-2008 连锁经营术语

SB/T 10618-2011 超市收货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编码

用代码来表示各组数据资料，使其成为可利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和分析的信息。

3.2

商品编码

一组标识商品信息的唯一性编码。
注：通常由8位或13位数字组成。

3.3

订单

连锁商超在向供货者发出的订购商品的单据，上面一般注明订单号、订单日期、订货品名、数量单

价、订单总额、付款方式、付款人、收款人等信息。

3.4

供货者

供货者指经营者直接采购交易的对象，包括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包括仅提供运输、仓储的第三

方服务者。

3.5

合格供货者

具有供应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的合法主体资格和资质。
示例：如有效的国家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及食品监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书。

4 一般要求

4.1 进货查验的策划和控制

4.1.1 主办方应按本文件进行进货查验工作。

4.1.2 进货查验程序仅限于合格供货者交货合格并具有质量保证书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及食品相关产

品进行查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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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按产品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主办（承办）单位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进

行进货查验。

4.1.4 食用农产品的合格证明应有农业主管部门授权的产地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批次产品合格

证明和产地证明。特殊食用农产品合格供货者要具有农业部门的行政许可证书，如畜禽肉屠宰。

4.1.5 进口食品供货者，对于注册目录中需要注册的，需要有有效的注册证书。进口食品的合格证明

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检验检疫证明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授权放行用于运动会的证明。

4.1.6 预包装食品合格证明文件食品生产企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批次产品合格证明。合格证明文

件应注明批次、日期，授权放行人和依据标准等内容。

4.2 进货查验的保障条件

4.2.1 技术文件

4.2.1.1 凡提交进货查验的材料，应具有采购合同、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

产品合格证明等。

4.2.1.2 主办方应与供货者有合同协议，在协议中应规定提供相关许可证和证明文件的具体要求及查

验的相关要求。如在合格证明的基础上提供产品批次出厂检测报告，产品标识测试报告等。

4.2.1.3 食品经营者和供货者之间应有相应的交易凭证，如发票、收据、进货单和记录等。

4.2.2 人员

4.2.2.1 承担进货查验的人员应持健康证上岗，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做好数据记录，对采购食品、食

用农产品及食品相关的查验结果负责。

4.2.2.2 收货人员在上岗前应穿好工作服，并保持干净。

4.2.2.3 直接接触食品的人员，应持健康证上岗，并接受食品安全相关培训。

4.2.3 查验记录

4.2.3.1 商超应根据本文件附录 A 进货查验记录表内容进行严格检查。

4.2.3.2 记录应如实描述所购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供应单位名称及联系方

式、进货日期等信息，包括“生产批号”、“保质期”等常规购物凭证中不涵盖的信息。

4.2.3.3 采购记录应逐笔、按时间顺序记录，不得涂改、伪造，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5 进货查验规范

5.1 商超采购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在证照齐全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或批发市场采购。长期定点采

购的，应与供应商签订包括保证食品安全内容的采购供应合同。

5.2 商超采购食品，应当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供货商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需要

查验和索取供货方的票证如下：

——营业执照；

——食品质量合格证明；

——检验（检疫）证明；

——销售票据；

——有关质量认证标志、商标和专利等证明；

——强制性认证证书（国家强制认证的食品）；

——进口食品报关单；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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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商超应根据查验票证，及时、准确录入食品准入备案信息。内容应包括：

——食品条形码、食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生产企业地址；食品生产者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有效期、生产许可证号、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质量合格证明信息。

5.4 如果购进食品为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食品），或者荣获中国名牌认

证等，应录入有机食品认证、保健食品认证批文、中国名牌证明、绿色食品证明、无公害农产品（食品）

证明、各类证照原件或复印件，以备查验。

5.5 对需要销售的农产品及其他散装食品，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检验或者检疫的，应查验其有效检验检

疫证，未经检验检疫的，不得上市销售。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应经有关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或市

场设立的检测点检测合格才能上市销售。

5.6 下列食品进货时应按批次索取证明票证：

——禽类：检疫合格证明；

——牲畜肉类：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或畜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粮油及其制品、奶制品、豆制品、饮料、酒类：检验合格证明、进货票据。

5.7 购进预包装食品的，应对食品包装标签进行查验核对，内容包括：

——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

——成分或者配料表；

——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保质期及限期使用商品的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保质期、保鲜期、保存期）和失效日期；

——产品标准代号、生产许可证编号；

——贮存条件；

——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的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且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符合《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

5.8 从生产加工单位或生产基地直接采购时，应查验、索取并留存加盖有供货方公章的许可证、营业

执照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留存盖有供货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5.9 从流通经营单位（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等）采购时，应当查验并留存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

许可证等复印件，留存盖有供货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5.10 从农贸市场采购的，应索取并留存经营户出具的加盖公章（或签字）的购物凭证。从个体工商户

采购的，应当查验并留存供应者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或复印件、购物凭证和每笔供应清

单。

5.11 从农贸市场采购畜禽肉类的，应查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原件。从屠宰企业直接采购的，应当

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原件。

5.12 采购乳制品的，应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明

文件复印件。

5.13 采购集中消毒企业供应的餐饮具的，应查验、索取并留存集中消毒企业盖章（或签字）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盖章的批次出厂检验报告（或复印件）。

6 记录管理规范

6.1 商超在采购食品时，应向供货方索取并保留发票或购物凭证，食品及食品相关供应商证照、资质

证明齐全并在有效期内，供应商资质文件与实际供货相符合，专人负责进货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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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商超在采购食品时，应当按批次向供货单位或生产单位索取证明食品质量符合标准或规定的证明，

以及证明食品来源的票证，并保存复印件，销售许可证, 检疫证明应保存六个月以上。应索取的票证包

含食品质量合格证明、检验（检疫）证明、销售票据、产品检测报告。

示例：产品检测报告可包括蔬菜农残检查报告，瘦肉精检测报告。

6.3 收货人员收货前应索取来货证票，保证货证相符，收货人员对每批来货食品温度、质量、标签、

保质期、包装、送货车车辆进行检查并保留记录。记录内容包括，食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日

期）、保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验收情况，应确保食品来源渠道合法、质量安全。

6.4 商超应填写进货查验记录。经营者与初次交易的供货单位交易时，应索取证明供货企业和生产加

工企业主体资格合法性的证明文件，并保存复印件。应索取的证件包含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经

营许可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6.5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

年。

7 进货查验记录表

7.1 进货查验记录表包括：预包装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蔬菜进货查验记录表、蔬菜农残检查报告、

肉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水产品进货查验记录表、进口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其他食品进货查验记录

表。

7.2 预包装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应按 A.1 规定填写，蔬菜进货查验记录表应按 A.2 规定填写，蔬菜农

残检查报告应按 A.3 规定填写，肉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应按 A.4 规定填写，水产品进货查验记录表应

按 A.5 规定填写，进口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应按 A.6 规定填写，其他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应按 A.7 规定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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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进货查验记录表

A.1 预包装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见表 A.1。

表 A.1 预包装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

来货日期: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生产日期 保质期 标签完整性 产品温度 产品质量 供应商名称

注：1. 冷藏食品表面温度与标签标识的温度要求不得超过+3℃，冷冻食品表面温度不宜高于－9℃。(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

2. 供应商资质收集如下：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销售许可证，产品当批次检测报告（如附件），年

度型式检验报告。

3. 标签完整性：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营养标签等）。

A.2 蔬菜进货查验记录表见表 A.2。

表 A.2 蔬菜进货查验记录表

客户名称： 联系方式：

客户地址： 来货日期：

序号 名称 规格单位 数量 单位

送货车辆卫

生情况 产品质量

注：蔬菜农残检查报告见附页表A.3。

A.3 蔬菜农残检查报告见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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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蔬菜农残检查报告

序号 样品名称 农残快筛结果抑制率% 测试结论

A.4 肉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见 A.4。

表 A.4 肉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

客户名称： 联系方式：

客户地址： 来货日期：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送货车辆卫

生情况

生产

日期
保质期

标签完整

性

产品

温度

产品质

量报告

检疫检

验证

A.5 水产品进货查验记录表见表 A.5。

表 A.5 水产品进货查验记录表

客户名称： 联系方式：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送货车辆卫

生情况

生产

日期
保质期

标签完

整性

产品

温度

产品

质量

产品检

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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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进口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见表 A.6。

表 A.6 进口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

来货日期：

名称
规

格

单

位
数量

送货车辆卫

生情况

生产

日期
保质期

标签完

整性

产品

温度

产品

质量

供应商

名称

检疫检

验报告

A.7 其他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见表 A.7。

表 A.7 其他食品进货查验记录表

来货日期：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送货车辆卫生情况 生产日期 保质期 产品温度 产品质量 供应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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